
解读《文山州人民政府
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加快推动房地产业平稳
健康发展的意见》

文山州住房城乡建设局



►      2 0 2 0年 6 月 1 5 日，文山州人民

政 府 印 发 了 《 关 于 应 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加 快 推 动 房 地 产 业 平 稳 健 康 发 展

的意见》（文政发〔2020〕17号），

以 下 简 称 《 意 见 》 。 为 便 于 各 级 各

部门和社会公众更好的理解《意见》

相 关 内 容 ， 切 实 抓 好 工 作 落 实 ， 现

解读如下：



一、政策出台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给全州经济发展带来
严峻挑战。州委、州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指示，按照中央、省委政府关于“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署，认真落实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稳定经济
运行22条措施的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
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为
进一步扶持本土企业，积极帮助企业度过难关。鼓
励房地产项目的税收和产值留在文山州，同一房地
产开发项目主营业务对应的增值税均在文山州辖区
内缴纳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企业享受《意见》
中的政策措施。  



二、主要内
容解读



    《意见》共16条措施，包括：调整土地出让金首次缴纳比例和尾款缴纳期限；灵活认定

闲置土地时间；适当放宽商品房预售许可审批条件；管好用活商品房预售资金，加大对房地

产开发企业政策扶持力度；合理调整工程费用；合理延长合同工期；发挥住房公积金支持作

用；严格落实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取政策；延期缴纳税款；提高房地产项目楼盘按揭贷

款审批效率；积极推行银行保函方式缴纳保证金制度；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存优惠政策；

落实房地产开发企业三级及三级以下资质有效期延期政策；实行州、县（市）专家联合审查

制度；适用范围；有效时间。



    《意见》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疫情期间
房地产开发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困难，
适当放宽商品房预售许可审批条件，加大对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管好用活
商品房预售资金，既有利于规范商品房预售
资金的监督管理，更好地规范预售资金的收
存、支出、使用等环节，保证开发企业的后
续建设工程如期完工，有效防止资金被随意
挪用，造成资金链断裂，形成烂尾。也有利
于促使开发企业快建、快售，及时回笼资金，
主动向市场输送房源，为房地产平稳发展起
到积极作用。  



      以上政策措施适用于同一房地产开发项目主营业务对应的增值税均在文山州
辖区内缴纳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企业。有效时间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疫情

解除时间以国家或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官方公告日期为准。  


